
模块一 思想品德模块 

（该模块满分 100分，占比 10%） 

一、基础分的确定 

满分 100分，由基本分（满分 60分）和附加分（满分 40分）两

部分构成。思想品德表现分计算公式：个人基本分 60%+个人该项附加

分总和÷年级该项附加分总和最高值×100×40% 

二、加分细目 

1.被评为年度优秀志愿者的，国家级或以上、省级、市级分别加

12、8、6分，荣获校级优秀志愿者的，“紫荆勋章”、“红棉勋章”、“玉

兰勋章”、“优秀志愿者”分别加 5、4、3、2 分（广东省“星级志愿

者”是认定项目而不是评优项目，不纳入优秀志愿者系列进行加分）,

荣获院级优秀志愿者加 2分。同一事由获得的不同项目表彰取最高分

进行加分。 

2.参与学校（院）青年志愿者协会以及校（院）红十字会组织的

志愿服务活动，以服务次数为认定，每 1次服务加 0.4分，该项加分

满分不超过 2 分（以志愿服务时统计册为加分依据）；参与校自强社

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的，每人每次加 0.4分，总共不超过 2分；参与



“大学生之家”活动的每人每次加 0.4分，总共不超过 2分；该类志

愿活动合计加分不超过 3分。 

3.无偿献血每次加 1分，每年度加分最多不超过 2分。 

4.获得院运会道德风尚奖的班级，班级成员每人加 0.5分。 

本条例只对由团委、青协、红十字会或其他政府或者学校直属机

构举办的无偿志愿服务活动进行认定加分。其余由 NGO、企业等性质

机构举办的公益志愿行为，属于学生个人自发行为，不进行加分。 

三、扣分细目 

1.凡出现学校学生手册所规定严重违规违纪者，实行一票否决

制，取消其评选学年评优评定资格；  

2.凡政治学习、组织生活、年级级会、班会和规定必须参加的

集体活动（含升旗、早操、晚修），未经准假而缺席者（以辅导员确

认的名单为准），每次扣 1分。 

3.旷课者（以任课老师或辅导员抽查的名单为准）每次扣 1 分。 

4.学生干部不履行职责，工作马虎，同学反映意见比较多的，经

年级评优小组评议通过并经辅导员决定，可酌情扣 1-3分； 

5.因违规行为受到的学校警告以下批评（以正式发文为准）和院

系公开通报批评者，扣 5分； 

6.因宿舍脏、乱、差而受到院系公开通报批评的，该宿舍每人扣

1分。 

 



模块二  学业表现模块 

（该模块满分 100分，占比 60%） 

平均学分绩点以教务系统导出的最终绩点为依据（不含辅修科

目），再换算成标准分。如有因为各种原因在教务系统上直接的加学

分绩点，折回原始绩点。该模块计算公式：个人绩点转换为百分制分

数×60% 

 

模块三  专业技能与创新模块 

（该模块满分 100分，占比 15%） 

一、论文著作类  

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、作品，计分参考下表，要求排名前

五的作者方可计分： 

类

别 

排名 第一作者 第二作

者 

第三作

者 

第四作

者 

第五作

者 

 

 

 

 

 

论

文 

学校规定的 

T类成果 

30 12 6 6 6 

学校规定的 

A类成果 

25 10 5 5 5 

学校规定的 

B类成果 

20 8 4 4 4 

国内一般期

刊、 

国家级会议

论文 

 

 

此 3

类累

5 1 



省级会议论

文 

加总

分上

限为

5分 

3 0.6 

校级学术刊

物（非学生

主办） 

2 0.4 

 

 

 

 

 

学

术

著

作 

国际重要机构资助

出版的学术著作； 

国家出版基金资助

的学术著作；教育

部高校教材 

30 4 

省出版基金资助的

学术著作； 

国内外出版社公开

出版的学术专著 

25 3 

国内外出版社公开

出 版的编著、高校

教材、 译著、工具

书、科普著作、个

人论文集 

20 2 

注： 

① 作者单位必须第一署名为华南师范大学； 

② 国际、国内一般刊物需有 ISSN、ISBN号； 

③ 供论文集、录用通知以及具备 DOI号可计分，仅提供录用通 

知单不予计分； 

④ 论文、专著、教材内容必须与专业和学术相关的，方可计分； 

⑤ 学术著作类作品作者必须独立完成至少 5000字以上的编撰或 

至少编撰一章以上内容方可加分；  



⑥如发现涉及学术不端的行为，将上报学院分学术委员会进行评

定。 

二、课题类 

课题须结题方可计分；每课题计分人数不超过 6人，以立项书名

单前 6人为准；课题负责人按国家级、省级、市校级、院级课题分别

计 13、11、9、5；国家级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成员分别计

9、4、4、4、4分；省级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成员分别计

7、3、3、3、3分；校级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成员分别计

5、2、2、2、2分；院级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成员分别计

3、1、1、1、1分；参加一项加一次，累计不超过两项；同一项目参

加不同的立项，只计一次最高分。 

注：已立项项目不得重复申报、申请加分，若发现项目内容相仿

却重复申报，一经查实，将严肃处理。 

三、竞赛类 

（一）创新科研竞赛  

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方可计分，申报但

无获奖不计分；同一项目参加不同比赛、项目获奖，只计一次最高分；

学院学科专家认证认可的正式行业协会及知名专业类企业主办的其

他学术类比赛，国家级加分按照挑战杯省级加分标准计算，省市级按

照挑战杯校级加分标准计算；申报但未获奖不计分；合作类项目，除

负责人加分按照 100%，其他成员按 30%计分。 



级别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

负责人 负责人 负责人 

特等奖 40 25 10 

一等奖 35 20 8 

二等奖 30 15 6 

三等奖 25 10 4 

注：挑战杯系列比赛需获奖才可以进行计分，只申报无获奖不计 

分；同一项目参加不同的比赛获奖，只计一次最高分。挑战杯项目小

组内除负责人加分按照 100%，其他成员按 30%计分。 

（二）其他学习类竞赛 

获奖方可计分，参加但无获奖不计分；同一项目参加不同比赛/

项目获奖，只计一次最高分；合作类项目负责人加分按照 100%、成员

按 30%计分（按报名表）。其中，竞赛奖项如设置特等奖，则特等奖视

为一等奖，其他奖项依次降级。 

项目 级别 国家 省级 市校级 院级 

 

英语、数学

建模、计算

机等比赛 

一等奖或第一名 8 6 4 2 

二等奖或第二、三、

四名 

7 5 3 1 

三等奖或第五、六、

七八名 

6 4 2 0.5 

行业/专业/

岗位分析大

赛、管理案

例分析大

赛、公文写

一等奖或第一名 14 10 8 6 

二等奖或第二、三、

四名 

12 9 7 4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作大赛、学

院学术科研

竞赛、时事

分析大赛、

各类与专业

相关的调研

大赛 

三等奖或第五、六、

七八名 

10 8 6 2 

（三）证书类 

大学在读期间，与专业人才培养相关的证书给予加分，其中证书

类按最高加分项计分，大学期间只加一次，具体如下：  

证书 加分 

英语四级 1 

英语六级，英语专业四级，雅思基本线、托福 2 

计算机二级（国家级）及以上等级证书 2 

修读辅修专业满一学年且辅修科目均取得合格

以上 

2 

教师资格证 1 

注：上学年已获得某项证书，该学年又重复参加考试获得，不予

重复加分；该学年拿了除英语六级、计算机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以外的

与我院专业培养不相关的证书，均不予加分。同一比赛的不同阶段奖

项取最高项进行加分。 

（四）其他科研创新类比赛  

该类比赛须由学院学科专家认证认可的正式行业协会及知名专

业类企业主办方可纳入，国家级加分计算按照官方类挑战杯的省级加



分标准计算，省市级按照官方类挑战杯的校级加分标准计算。不是所

有非官方类的创新创业科研比赛都可以参与加分，加分资格由学院评

定小组进行鉴定。该类活动项目，仅申报，未结项或无获奖，不加分。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归于此类，其中科研类项目归入本模块计分，

创业类归入社会实践与创业模块。  

注释：同一成果、同一作品或同一项目在多次竞赛活动中获奖或

成功立项，只按获奖最高档次计分一次，不重复计分。 

 

模块四  艺体素养模块 

（该模块总分 100，占比 5%） 

一、加分细目 

文艺和体育表现奖励分适用的条件和标准如下，最后结果以加分

总分高低排名而得。参加文艺比赛、体育竞赛并获得了名次的相关奖

励情况如下：  

    

    名次  

 

加分项目 

 

参

与

分 

获奖分 破

纪

录 

一等奖或第一

名 

二等奖或第二/三

名 

三等奖 

国家级 1.2 8 7 6 4 

省级 1 7 6 5 3 

市级 0.8 6 5 4 2 

校级 0.6 5 4 3 1 

院级 0.4 3 2 1 1 



注： 

1.同一项目只计最高分；参与不同项目只加一次；多人项目的比

赛奖项，参赛成员加相应奖项 100%分，如在同一系列比赛的不同赛事

或同一比赛的不同环节、不同项目中获得多个奖项，则取最高奖项的

加分；国家级和省级比赛必须为官方正规单位组织；比赛必须属于文

体类，不确定是否属于文体类的可以向评优工作小组上报，由工作小

组和老师、学院领导商定评判。  

2.以第一作者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杂志（有 CN 或 ISBN 标注

的）上发表文学作品，每篇加 2分；其他作者每篇加 1分。上限 2篇。 

3.以第一作者被校级刊物（仅限《华南师大报》和《师大青年》）

所采用的稿件，每篇加 1分。以上校级刊物的记者，也可选择在社团

工作中加相应职务的身份分，但其在所属刊物发表文章属于本职工作

不能重复加分（仅能二选一）。最高不超过 3分。 

4.如在同一赛事中参加多个单项比赛的，从第二项开始按每项 50%

计。未经广东省、学校或学院选派自主参加的体育比赛项目（包括校

外职业俱乐部或商业性比赛）的原则上不加分。 

5.比赛获团体奖项的，团体成员每人按以上加分标准的 50%加分。

乒乓球、羽毛球双打比赛按个人项目加分。 

6.在院运会中获得集体前三名的班级，第一、二、三名的班级成

员分别按 3分、2分、1分加分。 

    7.以上获奖分可以与赛事参与分（或职务分）累加，以政府（学

校）体育部门、共青团或学生会的盖章为准，未经选派自主参加校外

政府体育部门举办的赛事，可按获奖分值的 50%加分，自主参加校外

职业俱乐部或商业性的比赛，不予加分。 

8.多人项目的体育比赛奖项，参赛成员加相应奖项 100%分；与其

他学校联合举办的体育活动、或者各类社会组织举办的体育活动，按

照校级标准加分。 

9.担任校、院级篮球队、足球队等文艺、体育队伍队长者，每人

加 1分。 



10.如同年同项目在校运会、院运会中均有破记录者，取级别较

高的记录加分。同样时间同样的活动参与分只加一次。  

11.参加校运会、院运会、方阵表演的同学分别加 0.4分。 

12.凡要求统一参与文艺/体育活动未参加者，每次扣 0.2分。 

13.此类奖项可计分项最多不超过 5项。 

 
模块五  社会实践与创业模块 

（总分 100，占比 10%） 

一、加分细目 

（一）学生组织与社团活动 

1.参与学生组织加分表如下： 

加分 

学生组织 15分 12 分 10 分 8 分 5 分 3 分 2 分 

校团委  
书记助理 

部长 副部长 干事 
  

校学生会 主席 副主席 部长 副部长 干事 
  

校社团联合会、青年

志愿者协会、红十字

会、艺术团、校新闻

社 

  会长副会

长、校新

闻社部长 

部长、校

新闻社实

习编辑 

干事队长、

校新 

闻社实习记

者 

 

 

国旗护卫队 
  

   队长 
成员 

院团委 

 
副书记 

书记助理

/秘书长 
部长会长 

副部长副

会长 
干事 

  

院青年志愿者协会院

红十字会 
 

 
会长 副会长 干事 

  



院学生会 主席 
副主席/

秘书长 
部长 副部长 干事 

  

学生党建办  
 

部长 副部长 干事 
  

新闻中心  
 

部长 副部长 干事 
  

心理部  
 

部长 副部长 干事 
  

党支部、团总支、团

支部 

 

兼职班主

任 

党支部书

记 

党支部副

书记、年

级团总

支、班级

团支书 

党支部委员   

年级干部、班级干部 

 

 级长 

班长、副

级长、年

级委员 

其他班干部 学长团 舍长 

注： 

1.任职时间：任职时间满一学年者，按全职加分；任职时间满半

年但不满一年者，折半减分；不够半年者，不加分。  

2.多职务计分：多职务者加分采取有限累积制度，即取最高职务

分 100%+次高职务分 50%计分。其余职务不计分。  

3.未列入上表中但又属于学校或学院官方认证的学生社团或组

织，市、校级按照校级社团或组织加分（跨校社团组织也按照校级加

分），院级按照院级社团或组织加分。但不是所有非官方职务都能加

分，由各年度奖学金评优工作小组保留资格审查权力。   

4.担任学校或本学院义务性质学生工作助理（无报酬、补贴）满

一年者每人加 2分；  

5.课代表、专业实习小组组长、科研导师制小组组长、易班工作

站站长、非班团干部同学参与学年评优工作，加 1分。 



6.党校、青马班、展翅计划等培训或项目性质非社团性质的成

员和干部均不加分。 

7.省学联主席、副主席加 16分。 

（二）其他社团组织加分细目 

社团类别 

 

社团名称 
得分 

8 分 5 分 3 分 2 分 1 分 

一类社团 

省级优秀社团、校

级明星社团、《学

生工作报》、《师大

青年》、《华南师大

报》、校广播站、

外语调频电台 

会长副会

长 
正副部长 干事队长 

 

 

二类社团 

校级优秀社团、经

济与管理协会、

Ucity网站、职业

生涯发展协会、校

心理协会、《饮食

天地》、创业先锋

俱乐部 

 

会长副会

长 
正副部长 

干事队

长 
 

三类社团 

其他在社联注册的

学生社团 

 

 会长副会长 
正副部

长 

干事队

长 

注： 

1.第二、三类社团在近两年内被评为省级优秀社团或学校明星社

团的可列为一类社团；   

2.第三类社团在近两年内被评为校级优秀社团的可列为二类社

团。 



（三）实践类 

参加校团委、院团委组织立项的寒暑期社会实践活动，经学院团

委结项考核合格，每人加 4分，队长副队长另加 2分（不超过队伍总

人数的 15%）。 

获得校级团日活动立项，参与该项活动的班级成员每人加 2 分，

获得院级团日活动立项，参与该项活动的班级成员每人加 1分，获得

省级、国家级的，分别按照校级分值的 2、3倍加分。 

注：寒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须由校团委、院团委审批通过。 

（四）获奖表彰 

 

注： 

1.标兵称号在以上分值基础上再加 2分。 

2.经党团系统、教育部、省教育厅、学校、学院认定的其他未提

及的个人奖项，按国家、省、市、校、院级分别加 12、10、8、4、2

分。 

3.参加校团委、院团委组织立项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在队伍被评为

教育部、共青团、教育厅、校党委、校团委、院团委等官方组织“优

秀团队”，国家级团队成员每人加 10 分，省级加 8 分，市级加 4 分，

校级加 3分，院级加 2分，队长副队长另加 2分，此项只取一个最高

奖项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校级 院级 

大学生年度人物 15 12 10 8 4 

优秀党务工作者 15 12 10 8 4 

优秀共产党员 15 12 10 8 4 

优秀团员干部 15 12 10 8 4 

优秀共青团员 15 12 10 8 4 

优秀学生干部 15 12 10 8 4 

优秀兼职班主任    8  

优秀团支书 15 12 10 8 4 

优秀班长 15 12 10 8 4 



分。 

4.获得校级先进班集体标兵、五四红旗团支部的班级成员每人加

2 分。校级先进班集体、新秀班、先进团支部班级成员每人加 1 分，

院级按以上标准的 50%计。 

5.如因工作突出，被评为学校优秀社团干部、学生社团工作积极

分子的，分别加 2、1 分；被评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优秀个人的，

分别加 10、6、4 分；校内社团内部的评优不予加分；有偿的学生助

理和学生干部的岗位获奖不予加分。 

6.在学校社团活动节、科技学术节、文化艺术节（包括其它相同

级别的主题性系列活动）中获校级社团活动竞赛奖项的，参赛队伍成

员按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加 3、2、1分。社团活动竞赛项目必须与该

社团性质相关，且获得学校团委、学院批准认可，否则不予加分。 

7.被教育部门或共青团授予“自强之星”的，国家级、省级、市

级、校级分别加 10、8、6、4分（提名奖按 50%计）。 

8.新生军训获“先进个人”称号加 1分。 

9.此类奖项可计分项最多不超过 5项。 

10.以上获奖奖项，属同一系列或同一项目的，取其最高得分奖

项加分，不重复加分。 

11.学生干部工作中若出现敷衍了事、态度不端正、无作为等问

题，经部门或同学反应、辅导员查实，将酌情取消此项加分。 

（五）创业竞赛与实践 

1.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和全国大学生创业计

划大赛获奖方可计分，申报但无获奖不计分；同一项目参加不同比赛、

项目获奖，只计一次最高分。 

级别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

负责人 负责人 负责人 

特等奖 40 25 10 

一等奖 35 20 8 



二等奖 30 15 6 

三等奖 25 10 4 

注： 

1.参加创业实践的，团队负责人加 4分，成员每人加 2分（以学

校或学院的创业实践基地名单为准）。 

2.获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金、银、铜奖者分别按上

表特等、一、二等奖的加分标准加分。 

3.合作类项目，除负责人加分按照 100%，其他成员按 30%计分。 

4.官方认证的正式行业协会及知名专业类企业主办的其他创业

类比赛，国家级加分按照挑战杯省级加分标准计算，省市级按照挑战

杯校级加分标准计算。 

 

附  则 
 

一、以上各种加分项目如无特殊说明，均指学年评优年度内，奖

励认定以奖状盖章为准；暑期的活动、获奖项目以奖状盖章落款时间

为准，有效区间为从评选的上一年 9月 1日至评选当年 8月 31日。 

二、同一加分项目只能选择在一个指标中加分，不能重复加分。  

三、个别界定模糊的加分项目以及由某行业协会或国际公司举办

的知名度、参与度较高的活动，由学院奖学金评审小组讨论决定。 

四、本细则解释权属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奖学金评

审小组所有，并接受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全体本科生监

督。 

五、本条例自公示期结束开始执行，原条例《华南师范大学公共

管理学院本科生学年评优综合素质加分细则》（2017.10修订稿）自动

废止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奖学金评审小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6日 
 


